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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枣庄

关注

《十超标河流断面枣庄占了俩》追踪

本报系列报道引起强烈社会反响，张术平作批示，秦元祥提出整改要求

大大沙沙河河治治污污，，值值得得期期待待!!

枣庄市委副书记、市长张术平作出批示

8月初，位于枣庄市峄城
区吴林街道办事处的大沙河
贾 庄 闸 断 面 氨 氮 浓 度 为
4 . 2mg/L，超标3 . 2倍，被省环
保厅点名限期整改。之后本报
记者连续多次实地探访大沙
河贾庄闸段发现，昔日淘米做
饭的大沙河，而今鱼虾难存，
附近村民颇有怨言。

针对大沙河污染问题，本
报连续刊发《十超标河流断面

枣庄占了俩》、《下河洗个澡
浑身起疙瘩》、《红褐色水哗哗
排进大沙河》等多篇报道，大
沙河污染的状况呈现在读者
面前，同时，附近村民要求整
治大沙河污染的呼声不断。

几篇报道，引起了枣庄市
政府、峄城区政府、市中区政
府等各级政府部门的高度关
注。市委副书记、市长张术平，
市委常委、副市长秦元祥先后

针对本报报道作出专门批示，
8月8日至9日，市委常委、副市
长秦元祥先后到峄城区、市中
区现场督导水污染防治工作，
并对存在的突出问题提出了
明确的具体要求，要求加快治
污工程建设，限期解决突出环
境问题，确保水质达标。

同时，枣庄市环保局组织
人员对市中区、峄城区建成区
内生活污水排放口进一步开

展排查，截至目前，除上报省
环保厅的排污口外，没有发现
新的污水直排口。目前峄城区
正在对排污口进行封堵整治，
9月底将全部完成。环保部门
进一步加大了执法力度，采取
定期检查和不定期检查相结
合，增加夜查巡查频次，对辖
区企业开展全面排查，对重点
污染源采取驻厂重点监管，确
保工业点源达标排放。

两区政府联动治污，企业超标排污将高限处罚

针对本报的报道，枣庄市
环保局立即向峄城区、市中区
下达了《关于对突出水环境问
题实施限期整改的通知》，对存
在的突出环境问题提出了明确
的整改措施和完成时限，要求
年底前全面解决城市建成区生
活污水直排问题，搬迁或彻底
取缔废水直排入河的养殖场。

“对报道反映的问题，市
环保局召开专题会议，研究分
析原因，查摆问题，举一反三，

组织各联系帮包组开展了全
面排查整治。”枣庄市环保局
副局长魏振海表示，由于近期
雨水较大将农村生活垃圾冲
入主河道，峄城区政府已经责
成水利部门对河道垃圾立即
进行清理打捞。同时，枣庄旭
东科技化工有限公司已将废
水并入城市污水管网，现场检
查时该企业处于停产状态，未
发现环境违法行为。

魏振海向记者介绍，“关

于报道的峄城污水处理厂排
水水质问题，由于该企业接纳
造纸厂污水，但没有脱色处理
工艺，导致观感较差，峄城区
环保局已经对该企业实行驻
厂监管督导，加快污水处理厂
升级改造步伐。”

同时，峄城区和市中区党
委、政府积极采取有力措施，
落实县级领导帮包制度，要求
住建部门加快实施城市污水
处理厂升级改造，加快完善城

市污水管网，要求畜牧部门加
强畜禽污染防治，搬迁或彻底
取缔废水直排入河的养殖场
(户)；要求水利部门对沙河河
道垃圾进行清理；要求环保部
门加强环境监管，对污水处理
厂实行驻场员制度，加强水质
监测，保证达标排放，对沙河两
岸进行排查，对超标排污企业
实施高限处罚，对治污设施简
陋、不具备达标排放能力的，要
坚决依法予以关停整改。

对超标排污企业零容忍，不达标排放将取缔

枣庄市环保局副局长魏
振海表示，未来将落实县级领
导帮包制度，强力推进治污工
程建设进度，2013年9月底前
完成枣庄联合润通水务有限
公司升级改造工程，年底前完
成市中区惠营、汇泉污水处理
厂升级改造工程，组织论证在
峄城沙河褚庄分洪道内建设
人工湿地的可行性，尽快健全
完善“治、用、保”流域综合治污

体系，确保河流水质稳定达标。
“经过各级政府等相关各

方联合整治，目前贾庄闸断
面氨氮浓度已经达到南水北
调水质标准。”下一步将强化
督导，着力解决突出环境问
题，对全市南水北调治污工
作启动专项行政效能监察，
对突出环境问题实施重点督
导，确保年底前全面完成生
活污水直排口、河道两旁畜

禽养殖、河道内生活垃圾、“土
小”企业整治任务。

“进一步加大环境执法
监管力度，坚决遏制污染反
弹。加强与公安、司法部门的
联勤联动，建立环境执法的
联合应急处置机制和案件查
处协作制度。综合运用法律、
经济、行政等各种手段，集中
时间、集中力量、集中执法，
切实解决超标排污问题。”魏

振海说，对超标排污企业要
实行“零容忍”，严格按照法
律规定的上限进行处罚，着
力解决违法成本低、守法成
本高的问题；对治污设施简
陋、不具备达标排放能力的，
坚决依法予以关停整改。进
一步加强对枣庄旭东科技有
限公司的监管，加大废水废
气治理力度，确保达标排放，
减少对周边环境的影响。本报对大沙河污染进行了追踪报道。

本报记者 李泳君 马明
近期，本报对大沙河污染问题进行了连续追踪报道。报道引起枣庄市政府、市中区政府、峄城区政府

等各级政府高度重视，枣庄市环保局专门邀请本报记者座谈大沙河污染。市委副书记、市长张术平，市委
常委、副市长秦元祥先后针对本报报道专门作出批示，市委常委、副市长秦元祥还专门带队奔赴峄城区、
市中区现场督导水污染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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